实验动物订购的标准操作规程
1. 目的
   规范本单位实验动物的订购流程，确保所购动物质量合格、来源清晰、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伦理要求，满足科研与教学的需要。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单位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所规定的实验动物（啮齿类等）的订购活动。
3. 操作流程
3.1 订购前的准备
3.1.1 动物中心已有笼位，并且实验人员已完成培训并已录入指纹；
3.1.2 申请人必须确保其研究项目已通过本单位动物福利与伦理委员会的初审，并获得有效的伦理审查同意书（或伦理批准文件）。未通过伦理审查的项目，动物中心不予受理订购。
3.1.3 明确需求：申请人需明确以下信息：动物品系、品系背景、等级/微生物控制级别、性别、周龄/体重、数量、特殊要求（如基因型、特定病原体检测阴性、手术模型等）、计划到货日期、接收地点、预算与经费账号等。
3.2 订购申请与审批
3.2.1 填写申请表：申请人到动物中心官网上下载《实验动物订购申请表》，完整填写表中信息。
3.2.2 课题组负责人审批：申请表需经课题组负责人签字确认，对动物的科学用途和数量负责。
3.2.3 提交动物中心：将审批完整的纸质版申请表提交至动物中心敬老师处，电子版发送至sysydwll@163.com。（并备注实验者姓名、联系方式、导师及导师联系方式、科室、笼位编号。Excel文件名及邮件标题统一格式为：申请日期+实验者姓名+实验动物供应商+实验动物外购申请。申请日期格式如：20250101。）同时提交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同意书复印件。除节假日调班等特殊情况下，每周一为外购动物订单集中受理日。
3.3 供应商确认：动物中心将从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择供应商。名录中供应商会接受本单位定期接受资质（生产许可证、质量检测报告、动物福利状况等）复审。
3.3.1 原则上优先信誉好、质量稳定、运输距离短的供应商。注：目前暂定三家供应商如维通利华、华阜康、广东药康。
3.3.2 如需从名录外供应商购买，需由中心兽医进行资质审核，并经中心负责人批准。实验动物到达动物中心需独立检疫合格后方可开始实验。
3.4 订单下达
动物中心将在核对纸质版和电子版订单信息，信息一致的情况下，中心将向相应供应商下达订单。
